	评审
项目
	评审内容
	评审标准
	分值

	
	
	
	

	技术部分

	重点功能响应
（20分）
	针对采购文件项目需求中的中的每一项要求进行逐条对应应答：
（1）技术参数中标注“▲”的为软件重点功能需求，有10个标注“▲”的重点功能，不满足的扣2分，扣完为止。
注：重点功能需供应商完全满足，投标文件内附加盖投标人公章的截图或佐证材料。
供应商所提供的佐证材料内容包含投标文件中标注“▲”的参数，须真实有效。
	20

	
	总体功能与需求吻合度（5分）
	（1）技术参数中非“▲”为一般技术参数要求，负偏离的，在5项以内（含5项），每项扣1分，5分扣完为止，负偏离超过6项（>=6项），投标无效。
	5

	
	总体设计
（3分）
	根据申请人针对本项目提供系统总体设计安全可靠，可维护性强，满足医保政策需求，业务流程完善，用户界面友好且支持动态调整，对方案的1）政策因素、2）业务流程、3）用户界面可动态调整因素进行评审，本项最高得3分，每有一项存在缺陷或不足、内容不完整或不符合项目实际情况的扣1分。注：缺陷或不足是指内容逻辑混乱，不符合相关的国家、行业标准。不完整指内容具有明显缺陷，前后内容无法连贯；不符合项目实际情况指内容脱离了实际情况，不利于采购人实施。
	3

	
	接口方案合理性
（3分）
	在系统设计中提供合理的接口连接方案：
接口方案内容完整、具体，贴合项目实际情况，完全满足要求，对接口方案内容的1）接口标准化、2）对接方案、3）系统接口方案进行评审，本项最高得3分，每有一项存在缺陷或不足、内容不完整或不符合项目实际情况的扣1分。注：缺陷或不足是指内容逻辑混乱，不符合相关的国家、行业标准。不完整指内容具有明显缺陷，前后内容无法连贯；不符合项目实际情况指内容脱离了实际情况，不利于采购人实施。
	3

	
	产品自主知识版权
（6分）
	投标人或生产厂商具有医保智能管理、医保规则配置管理、医保统筹支付对账、物价管理、药事管理、医保支付方式管理等相关著作权，每提供一项得1分，总分6分。
	6

	
	国产操作系统兼容
（5分）
	投标人所投产品能够兼容国产化CPU、数据库、中间件以及操作系统，提供兼容性适配认证证明，每提供一份得1分，最高得5分，未提供不得分。要求提供相关国产化操作系统兼容性证明材料。
	5

	
	系统安全性
（4分）
	依据《信息安全等级保护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投标人或生产厂商应具备三级等级保护要求，得4分，未提供不得分。要求提供公安部备案的证明及安全测试报告。
	4

	
	实施能力
（8分）
	1、投标人或生产厂商针对本项目拟派的项目负责人：
项目经理具有高级项目经理证书、ITSS服务项目经理资质证书，每提供一份证书得1分，满分2分，没有不得分；
注：需提供高级项目经理证书、ITSS服务项目经理、信息安全管理工程师等相关资质以及社保等证明复印件并加盖投标人公章；
	2

	
	
	2、投标人或生产厂商针对本项目拟派的项目实施团队人员构成：
项目组团队中配备数据库工程师、病案编码员、执业药师，要求具备数据库管理工程师、大数据分析师、DBA工程师、病案编码员、执业药师、信息安全管理工程师等资质证书，每提供一份证书得0.5分，满分3分，没有不得分；
注：项目经理及团队中，须提供相关资格证书复印件及社保证明加盖本单位公章。
	3

	
	
	3、实施方案及周期：实施目标明确，方案可操作性强，贴合项目需求，工期满足招标要求，提供实施进度表，根据投标人提供的实施方案的1）项目实施目标、2）实施流程、3）人员组织安排、4）项目工期安排、5）实施方案部署、6）应急预案进行评审，本项最高得3分，每有一项存在缺陷或不足、内容不完整或不符合项目实际情况的扣0.5分。注：缺陷或不足是指内容逻辑混乱，不符合相关的国家、行业标准。不完整指内容具有明显缺陷，前后内容无法连贯；不符合项目实际情况指内容脱离了实际情况，不利于采购人实施。
	3

	
	售后服务
（4分）
	[bookmark: _GoBack]1.提供针对本项目的售后服务方案，方案内容包括1）详细的售后服务方案、2）现场支持、3）应急预案、4）售后服务、响应进行评审，本项最高得4分，每有一项存在缺陷或不足、内容不完整或不符合项目实际情况的扣1分。注：缺陷或不足是指内容逻辑混乱，不符合相关的国家、行业标准。不完整指内容具有明显缺陷，前后内容无法连贯；不符合项目实际情况指内容脱离了实际情况，不利于采购人实施。
	4

	商务部分
	企业信誉及管理体系
（4分）
	投标人或生产厂商：
1）通过ISO9001质量体系认证得0.5分，未提供不得分；
2）通过ISO27001信息安全管理体系认证得0.5分，未提供不得分；
3）通过ISO27701隐私信息管理体系认证得1分，未提供不得分；
4）通过软件能力成熟度CMMI3及以上体系认证得2分，未提供不得分；
注：以上所有资质须提供有效相关证明材料复印件外，还需提供证书在全国认证认可信息公共服务平台网址http://cx.cnca.cn查询结果打印件，并加盖投标人公章。
	4

	
	投标人业绩
（5分）
	1、投标人或生产厂商具备近三年完成类似医保智能审核相关项目业绩的，每具备一项得0.5分，最高为5分。
注：以提供的销售合同复印件为准，合同方必须与投标人或生产厂商一致。未提供或证明材料不齐全不得分。
	5

	
	专业服务能力
（3分）
	投标人或生产厂商具备近三年完成医疗保障局飞行检查业绩经验，每具备一项得0.5分，最高为3分。
注：需提供医疗保障局签署的飞检服务合同、中标通知书及合同首款发票为准，合同方必须与投标人名称完全一致，未提供或证明材料不齐全不得分。
	3

	报价
部分
(30分)
	满足比选文件要求且投标价格最低的报价为评审基准价，其价格分为满分。其他申请人的价格分统一按照下列公式计算：
报价得分=（评审基准价/投标报价）×30
	30

	合计
	满分100分



